
「創意都在香港」政策建議一覽 
政策目標 (1) ： 培育創意人才 

更多創意表達、學習機會 1 舉辦一連串以創意為主題的活動，創意週節目和學習機會，並與旅遊推廣、

藝術音樂節等活動結合。 

 2 在康文署和其他公營機構管理的場地推行長駐「創意工作者」計劃。 

 3 鼓勵專業團體透過實習、師生培訓等計劃，為有志從事電影、媒體、藝術、

設計、電腦軟件及建築行業的年青創意人才提供就業/培訓機會。 

更多元化的學習途徑 4 邀請海外獨立教育機構、藝術創意學院來港提供更多元化的學習課程 

 5 把數碼港轉化為文化、創意工業的知識中心，讓一些頂尖的創意學院、教育

機構和研究中心在數碼港成立知識中心。      

 6 擴大持續進修基金的範圍，涵蓋更多與創意有關的課程。 

 7 放寬入境限制，從海外和內地引入更多年青創意人才，令他們可在港學習和

工作。 

營造有利文化的環境   8 由康文署和藝術發展局推出一系列的免費活動，例如舉辦演唱會、展覽、工

作坊，令更多市民參與文化和創意活動。 

 9 透過票務上的誘因（如家庭套票、全年通行證和讓小孩/ 長者免費欣賞節目

等），鼓勵家庭更多參與文化活動，長遠建立有文化欣賞能力的觀眾群。 

 10 鼓勵私營機構推動藝術文化活動，例如在公共交通工具或在醫院、公共建築

物、商場和商厦等地方推廣「活動藝術」。 

 11 由政府統籌，搜集與文化/藝術/創意行業有關的資訊、活動等資料，建立網上

資訊分享平台，增強文化藝術資訊活動。 

發展香港為文化交流中心 12 舉辦更多文化交流活動，建立創意網絡，為專業工作者提供平台，推廣創意、

創新和經驗交流。 

 13 令「亞洲文化合作論壇」成為亞洲國家之間的制度化交流平台，分享資訊和

研究成果，推動社會和經濟議題，促進與文化創意有關的合作計劃。 

 14 增加藝術發展局的資源和功能，令它在藝術教育和文化交流活動上扮演更積

極的角色。 

   
政策目標 (2) ： 活化公共空間 

保留有文化/歷史價值的創

意空間 
15 在城市發展上應引入「文化為本」的概念作為並行模式；應採用「區 / 市本

位」的保育政策，對富文化、歷史價值的地區進行保育；可考慮在中環、上

環、灣仔、蔴地、旺角、石硤尾和官塘等地區試行實驗計劃，保留地區色彩

和社區特色。 

 16 向私營機構/ 地產發展商提供誘因，鼓勵他們在發展項目時加入文化元素，土

地政策亦應更重視文化價值；可把土地部分用途列作文化、創意之用。 

 17 擴闊和改善現行有關保留傳統和歷史建築物的法律框架，加入文化生態因素。

發展創意群體 18 用聚集形式，保育歷史建築物和文化場地，創造經濟價值，吸引遊客和鼓勵

文化消費，例如中區警署可與鄰近的文化點（藝穗會）和消閒點（蘭桂芳）



一併保育和發展。 

 19 促進創意集群形成，把荒廢的工廠大厦改建為創意工業的生產場地，包括新

蒲崗、馬頭角、油塘、官塘、土瓜灣、葵涌和火炭。 

 20 一些建於 50/60 年代的政府工厦（例如長沙灣、石硤尾、大窩口、新蒲崗、九

龍灣和官塘等），可改建為文化、創意中心，為小規模的創意工業人員提供可

負擔的場地和空間。這些空間亦可供為社會企業使用。 

 21 以公私合作形式，策劃、建造、管理和營運西九和東南九龍的全新創意、文

化集群，在西九項目上可引入創意集群概念，把文化地標、場地、文娛康樂

組合一起，發揮最大的文化和經濟效益。 

 22 檢討建築物和建造條例，促進集群的形成，引入文化、創意元素，鼓勵發展

商加入藝術、文化、美學等城市發展元素（例如發展商可重組資本開支加入

以上元素）。 

 23 對創意、文化群體進行全面研究，有關政策應循證為本，並進行可行性研究。

 24 與鄰近地區組成創意群體，擴大和加強香港創意工業的地區網絡。香港和深

圳的緊密關係，正好為兩地政府創造有利條件，推動組成合作群體。 

活化公共空間 25 放寬私人和公共空間的界限，鼓勵公眾在街道空間參與各種文化活動。 

 26 視乎個別發展項目不同情況，提供誘因和加入法定條款，讓公眾更容易進入

商業建築物的公共空間。這些空間可用作為藝術展覽、表演等用途。日本的

六本木、香港的匯豐銀行總行和銅鑼灣的時代廣場便是其中例子。 

 27 由私營機構、藝術團體及非政府組織在公園引入新管理模式，讓不同人士發

揮創意或進行創意活動；可考慮在修頓公園、港灣道花園和文化中心廣場進

行試驗計劃。 

 28 活化海濱長廊，引入文化活動和社區交流（例如：中區海旁、灣仔第二期發

展計劃、紅磡海旁地區和尖沙咀海濱大道美化計劃）；可考慮的活動包括由康

文署或私營機構贊助的視覺/表演藝術、現場演唱會或時裝表演等，目的是建

立多元化的文化活動項目。 

   
政策目標 (3) ：強化社會組織 

為創意工業的民間團體營

造有利環境 
29 立法規定新建築物的建築成本某個百分比用作購置藝術品，相關的政府部門

亦可考慮推行自願性質的「贊助藝術計劃」。 

 30 向個人和團體提供稅務和捐助誘因，鼓勵社會人士對文化項目作更大投資。 

 31 開拓由政府和私營機構共同參與的新資金來源，推動公共空間藝術、文化交

流、社區參與創意藝術等計劃，可考慮從獎券管理基金撥出款項，支持相關

活動。 

推動非政府團體合作 32 利用現時的「社區投資共享基金」提供額外資金，強化從事藝術、文化的社

會團體，基金可推動或贊助新項目，令文化、藝術團體多辦活動為社區服務，

亦可優先批核一些以推廣多元文化、社會共容和社區參與的創意文化活動申

請。 



 33 爭取社會組織的支持，運用地區資源推廣不同地區的多元文化。每個或數個

區議會可考慮多辦文化活動。旅遊發展局或區議會可組成合作夥伴，舉辦更

多大型活動。 

   
政策目標 (4) ： 建構創意經濟 

推動跨行業創意 34 為文化藝術業的研究項目營造有利環境，除加強保護媒體行業的知識產權

外，亦應鼓勵創意行業發展全新商業模式。 

 35 制訂全新的經濟政策框架，以創意帶動服務業，現行推動創新和效益的政策

架構應作檢討（例如創新科技署和生產力促進局等）。 

 36 鼓勵創意行業和研究機構合作，以項目形式為社會解決各種問題，大學教育

資助委員會應改變其撥款機制，引入更多與商界合作的市場導向應用研究。 

   
政策目標 (5) ： 官商民齊合作 

高層次決策/協調 37 以由上而下的方式，成立高層次單位決定政策路向，並協調不同政府決策局

和公營機構的工作。 

釐清不同政府決策局/部門

責任 
38 釐清政府內部政策分工（例如民政事務局與經濟發展局在推行創意行業的工

作；教育局與藝術發展局在推動藝術教育的工作），發展局可為城市發展、創

意城市的空間運用作政策牽頭者，將來的西九管理機構可更大程度推廣藝

術、文化發展。 

公眾參與政策制訂 39 創意都會的政策制訂過程應具高透明度和循證為本，以便建立社會共識；應

採取公開方式與公眾對話，以整合公眾意見和專家觀點。 

 40 成立一個有公眾參與的文化智庫，監察文化意見和創意經濟的發展，這亦可

為創意城市的政策制訂和策劃過程，提供方案和建議。 

創意都會品牌推廣 41 在國際上加強推廣香港的創意面貌，加強城市品牌形象效應，形式上可考慮

展覽、品牌推廣計劃，和政府海外辦事處的定期推廣活動，政府亦可考慮成

立中央推廣機構，加強現時的「香港品牌」推動計劃，由相關部門/單位參與。

管治上加入文化敏感度 42 在政府內部建立對文化更敏感和支持的文化態度，相關的文化/創意部門可引

入文化專業人士加入，亦應檢討政府現行與創意/文化有關的採購制度。 

公營機構加強合作 43 檢討不同公營機構（例如貿易發展局、市建局、旅遊發展局、生產力促進局

和創新科技署）的角色和功能，確保它們在本身業務上加入創意主題，與政

府政策一致。旅遊發展局、貿易發展局、藝術發展局可與非政府團體組成夥

伴，推出文化/創意新猷。 

 
 


